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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松 山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文 件

粤松院发〔2020〕40 号

关于印发《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

教学工作例会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学校所属各单位：

《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工作例会制度（试行）》业经

2020 年 9 月 16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

2020 年 10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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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

教学工作例会制度（试行）

为加强教学管理，维护正常稳定的教学秩序，实现教学工

作的科学化、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

水平，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 教学工作例会是由主管教学的校领导（或委托教

务部部长）主持、教务部召集的定期通报、研究和解决教学工

作日常事务的会议。

第二条 教学工作例会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，时间一般为

每月最后一周星期三，必要时可临时召开。

第三条 教学工作例会根据会议议题确定与会人员，一般

情况下为教务部、教学质量监测中心、实训中心、学生工作部、

校企合作中心等职能部门负责人，承担学校全日制学生教学和

人才培养的各教学机构党政负责人。其他列席人员视议题需要

再另行通知。

第四条 议事范围

1.传达上级文件精神，提出贯彻落实的方案；

2.研究和解决教学教辅系统各部门反映的日常工作问题；

3.通报教学任务的执行情况，总结近期工作并布置下月份

或下阶段的教学工作；

4.沟通教学信息，协调部门关系，现场解决有关教学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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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的问题；

5.研究确定教学基本建设工作（如：专业建设、实验室建

设、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、教风建设、管理制度建设等）；

6.通报教学工作进展情况及交流汇报典型经验；

7.通报日常教学检查、调(停)课、考务及成绩管理、学籍

管理等方面的执行情况；

8.需教学工作例会讨论决定的其它事项。

第五条 教学工作例会由教务部筹备，作好会议记录，并

对会议形成的结论性意见进行整理，适时提交学校研究决定。

第六条 教学工作例会议题由教务部负责收集、汇总、整

理，报主管校领导批准。

第七条 有关单位要对列入教学工作例会的议题进行深入

调研，做好汇报讨论等准备工作。讨论时，简要说明要解决的

具体问题及可行的措施、办法。与会人员要围绕议题进行讨论，

对所讨论的事项表明态度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要注意节约会议

时间，提高会议质量。

第八条 教学工作例会决定的工作事项，由教务部负责督

办落实或会同有关部门共同落实，并将落实情况及时向主管校

领导汇报。

第九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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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15 日印发


